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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9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同意拟调整公司回购股份用途为全部注销，以调整公司注册资本，提升每股收益

水平。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3日召开的 2017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以下简称“回

购方案”），并且，2018年 6月 29日召开的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回购方案中

的回购期限调整为自 2017年 12月 13日起至 2018年 12月 12日止。 

按照原回购方案，公司拟将回购股份中不超过 5000万元（按回购价格计算）

的股份作为公司后期员工持股计划之标的，其余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基于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增长的考虑，为了进一步提升每股收益水平，

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对回购方案中的

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如下调整： 

“回购股份的用途： 

“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以调整公司注册资本，提升每股收益水平。” 

回购方案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事项尚需提交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20日 


